附件1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
30周年纪念宣传活动方案

201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30周年，也是全国“六五”普法中期督导年。以纪念统计法颁布30周年为重要契机，切实做好统计普法宣传教育，有助于营造依法统计良好社会氛围，保障统计“四大工程”建设、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实施等统计中心工作；有助于提高统计人员法律素质，增强整个队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为此，国家统计局决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30周年纪念宣传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一、纪念《统计法》颁布30周年座谈会
12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国家统计局与全国人大财经委、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监察部等部门联合召开纪念《统计法》颁布30周年座谈会。拟请1位国家领导人出席并讲话，同时请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有关法学专家、统计专家出席会议。国家统计局局领导和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届时还邀请部分中央新闻媒体出席并进行报道。国家统计局局长、部门代表、专家代表将在会上发言。
二、组织撰写并发表重要纪念文章

组织撰写一批重要纪念文章，12月8日前后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经济日报、中国信息报等重要媒体刊发，进一步宣传统计法。
三、举办《统计法》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知识竞赛

9-11月份举办《统计法》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知识竞赛，由政法司主办，出版社具体承办。通过法制日报、中国信息报、中国统计、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登载统计法及经济普查条例知识竞赛试题，面向全社会、全系统开展知识竞赛。由各省（区、市）统计局和国家调查总队负责将本地区、本系统的答题卡汇总后，统一寄送至中国统计杂志社。社会公众参与的答题卡直接寄送至中国统计杂志社。国家统计局将于11月底抽取获奖者若干名，进行奖励并发放证书。
四、举办全国统计法治征文和全国统计普法宣传口号征集活动

8-10月举办全国统计法治征文和全国统计普法宣传口号征集活动，由政法司主办，中国信息报社承办。以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名义印发开展全国统计法治征文和全国统计普法宣传口号征集活动的通知，通过在中国信息报、国家统计局官网登载征文和征集启事，面向全社会、全系统开展征文和征集活动，并于10月底评选优秀作品，在中国信息报、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开辟专栏登载，编印出版纪念文集。
五、制作《依法统计之路》宣传短片

    由政法司、信息报社撰写素材，由教育中心根据素材撰写宣传片脚本并完成摄制，分为15分钟的长版本和3分钟的短版本。宣传短片于7月底前完成，将在之后的纪念活动、中国统计开放日播放，同时发放各省（区、市）。各省（区、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要认真组织好全国法制工作影音、影像资料的征集工作（具体要求见附件2）。
六、印发统计普法宣传画、印制宣传品

11月完成有关宣传品的制作，并发送局内各单位和各地统计局、国家调查队，12月在全国集中张贴和发放。

为保证纪念活动的顺利进行，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家统计局成立《统计法》颁布30周年纪念活动领导小组，分管局领导任组长，办公室、政法司、综合司、人事司、财务司、普查中心、教育中心、资料中心、信息报社、出版社的负责同志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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